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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30日就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通
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发表谈话
如下：

3月 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全票表决通过了修
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香港基本法附
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和表决程序，自 2021 年 3月 31 日起施
行。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全面完成“决
定+修法”决策部署的关键步骤，是继
2020年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推
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制度完善发展的又
一重大举措。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香港管
治权能否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
中。这次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突出确保“爱国者治港”的主旨和
原则，进行系统性制度构建，这对于全
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必将产生重要而又长远的影响。

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内容的全面展

开、充分体现和具体落实，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
办法，行政长官候选人、候任人的产生
办法，立法会的规模、组成、产生办法
和表决程序，健全完善候选人资格审查
制度机制等，都作出了明确具体、务实
可行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将据此
修改本地有关法律。这一新的选举制度
安排，符合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的规定，符合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际情况，一方面及时弥补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原有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
陷，另一方面有效增强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民主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
与度，有利于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和根本利益，有利于提高香港特别行政

区治理效能，为“爱国者治港”提供了
坚实稳固、安全可靠的法治保障，也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政制发展奠定了新
的宪制基础和法治轨道。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个伟大创造。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
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不断完善。古人说：“善为政
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决定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就是为了从制度上确保香港“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我们相信，在新
的选举制度安排范围内，香港特别行政
区一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香港“一国
两制”事业明天一定会更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发表谈话

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30日发表声明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香港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
系统修改和完善。国务院港澳办坚决拥
护，并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声明表示，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修订案是在深刻总结香港回归以来“一
国两制”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汇聚了香
港社会各界智慧，修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现行选举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对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系统性完善，将为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爱国
者治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稳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这项法律修订案，是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修订
案充分体现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立法精神。政权由爱国者掌握，这是基本
的政治原则，天经地义，举世皆然。香港
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政权机关和治
理机构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在爱祖国爱香港
的人手中。唯其如此，“一国两制”的根
本宗旨，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才能得到不
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唯其如此，香港才能
彻底消除外部势力及其政治代理人策动

“颜色革命”造成的风险，维护政治稳定
和政权安全；唯其如此，香港才能走出政
治纷争无休无止、激进势力不断滋长的险
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实在在增进广
大市民的利益和福祉。

声明指出，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制
度是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是中央政府的一

贯立场。香港的民主制度绝不照搬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政治模式，而必须符合“一国
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
治权与保障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
结合起来；必须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有利
于促进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障社会
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均衡参与；必须
以提高特区治理效能为追求，有利于实现
良政善治，为全社会造福，增进全体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声明表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作出修改完善，权威不容质疑，必须
得到全面执行。下一步，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将按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关修订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修
改，并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希

望香港社会各界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立法
会早日完成有关工作，为如期举行各类选
举创造条件。

声明最后表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无
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一
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得到全面准确
贯彻落实。香港正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人
们将看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
和自由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香港的国
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将更加稳
固，法治和营商环境将更加优良，行政立
法关系将更加顺畅，社会氛围将更加和
谐，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将更有条件得到有效解决。“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

国务院港澳办：完善选举制度为“爱国者治港”和香港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30日就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发
表谈话。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
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
出系统修改和完善，将为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
保障，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发言人表示，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旨在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宪制秩
序、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更好

体现香港居民广泛、均衡的政治参与，更
好兼顾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
益，有利于提高特区治理效能，有利于维
护香港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我们相信，
新的特区选举制度将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政
治环境、社会环境、法治和营商环境，香
港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有
决心、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有决心、有信心
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对华施压
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

外交部发言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发表谈话

新华社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30日发表声明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当
天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的议案，这标志着“爱国者治港”
原则有了重要制度性保障，也表明符合香
港实际的民主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对此坚决拥护，并将全力支持特区政
府做好本地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

声明表示，中央历来是香港民主的推
动者和维护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
人大决定的授权，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对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修订，体现了
中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良苦用心和历
史担当。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
拓展了香港居民的政治参与空间和方
式，既扩大了民主性，又体现了均衡
性，是对香港选举制度的结构性优化，
从香港社会的整体、根本和长远利益来
看，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是进步的、
有生命力的。

声明强调，对于完善香港选举制
度，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港人意见，广泛
倾听各界声音。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
后，中央有关部门在港举办百场座谈和走
访约谈，专门就立法工作征询民意，广纳
贤言。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香港社会对

尽快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选举
制度，表达了强大共识。短短11天内，
即有超过238万市民自发通过街站签名和
网上联署表达支持。全国人大决定和人大
常委会修法，顺应了香港社会盼望良政善
治、长治久安的主流民意。

声明指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一项
系统工程，不折不扣地落实全国人大决定
和人大常委会修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责
任。近日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
府有关官员均坚定表态，将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全力以赴开展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的工

作，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声明最后强调，过去一年多来香港社

会大局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证明，中
央是“一国两制”最坚定的领导者、践行
者和维护者。香港国安法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安宁筑牢了法律根基，完善特区选
举制度为确保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
供了制度保障，这套“组合拳”使“一国
两制”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有利于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我们坚信，摆脱了政治争拗的泥
沼，香港将会更好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
问题，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东方之
珠”必将光芒再现。

香 港 中 联 办 ：完 善 特 区 选 举 制 度 护 长 远 开 启 香 港 良 政 善 治 新 篇 章

本报讯 （记者 王慧峰）
国家能源局 30日对外表示，
到“十四五”末，我国可再生
能源的发电装机占电力总装机
的比例将超过50%。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
当天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大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
稳居世界第一，为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提供强大支撑。截至
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
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
42.4%，较 2012 年增长 14.6
个百分点。同时，利用水平持
续提升，2020年，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2万亿千
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达到 29.5%，较 2012 年增长
9.5个百分点，有力支撑我国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 15.9%，如期实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15%的庄严承诺。

“我们的装机现在40%左
右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30%左右是可再生能源，全部

可再生能源装机是世界第一。”
章建华表示，可再生能源在减污
降 碳 方 面 发 挥 了 显 著 效 果 ，
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规模达到 6.8亿吨标准煤，
相当于替代煤炭近10亿吨，减
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分别约达 17.9 亿吨、
86.4万吨与79.8万吨。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我国明
确提出要在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对可再生能
源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四
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均
装机规模将有大幅度的提升，
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
的发电装机占中国电力总装机
的比例将超过 50%。可再生能
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持续
提升，到“十四五”末，预计
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
量中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二左
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
比重将超过 50%，可再生能源
将从原来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
补充，变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
的主体。

国家能源局：

到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占比将超50%

“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投资者和企业
来说，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
缺，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加大外商投
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着力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3月
29日，云南省政协召开年度首场对口
协商会，围绕“推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落实”深入协商议政。

为开好此次协商会，3月初以来，
省政协副主席黄毅带队，组织省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德
宏、红河等州市开展专题调研，并同步
开展网络议政，广泛征集意见建议。

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熊术新介绍，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积极推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的贯彻落实，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但与国家扩大开放的要求相比，在政策
措施落地落实、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围绕产业链招商引资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距。

“亲”“清”政商关系没有真正建立
起来，甚至存在与商家刻意保持距离、
热情不高、消极招商等现象；大商招不
进，小商看不上；外资来源渠道窄；

“项目清单”落实存在供需不匹配、准
入门槛高、项目玻璃门……现场，委员
们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是与会人员关注
的焦点。省政协委员陈俊骢建议，进一
步转变服务观念，跳出正面清单惯性思
维，活用善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出台

“规范政商交往”相关细则，明晰交往
界限，规范交往行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韩博建议，详细梳理外资企业在本地
投资兴业各环节中的隐形门槛，创新开
展“送理念、送政策、送项目”等活
动，针对有规模的外资企业，还应创新
设立“驻企服务员”，为外资提供最适
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营造安全、稳
定、顺畅的经营环境。

“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
制度规范，将外资企业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加强对负面清单制
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陈英姿建议。

如何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推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省
政协委员刘寒雁建议，构建外商投资服务新机制，疏通“堵点”；
优化特色产业外资结构、提升承接外资转移能力和强化重大项目落
地保障，对症“痛点”；以新载体、新平台、新技术为突破，解决

“难点”。
陈俊骢委员还建议，应改变“坐等上门”的招商理念，从自身

优势出发，成立招商工作队，走出去“敲门招商”。
针对外资企业反映强烈的人才匮乏问题，昆明市政协委员、中

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静梅
建议，筹建“政务服务+职业技能人才交流促进会”，吸引各国留
学生参加；根据自贸区外向型产业发展需求，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国际职业技能人才知名服务平台。

“大家的建议精准务实，针对性强，我们一定积极梳理研究。”
听完政协委员、专家的发言后，省商务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投资促进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积极
回应。

黄毅强调，要围绕“强产业、稳增长、提质量”的要求，统筹
抓好机制、政策、平台、举措创新，加大实体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让外资政策更“实”、外资
调度更“准”、外企服务更“优”，推动云南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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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3月30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和大力拥护。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席余国
春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案，顺利完
成了“决定+修法”工作，堵塞困扰香港已
久的选举制度漏洞，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
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并确保“一国两制”沿
着正确方向发展。余国春说，新修订的附件
一和附件二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建立
起符合“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符合香港实
际情况、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政治体制，彰
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坚定决心和共同意
志，理所当然受到香港主流社会的欢迎和
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
誉主席吴良好表示，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回应了香港社会经历大乱之后思
安思进的主流民意。新的选举制度对于选
举委员会进行了重构和赋权，是符合香港
进步趋势的民主制度。新选举制度不仅涵
盖了社会各界别、各阶层代表，突破了某个
界别、地区或政团的利益局限性，体现了均
衡参与原则，更能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而且有利于理顺行政立法，落实行政主导，
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同时，设立香港特区候
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可为落实“爱国者治
港”设立“安全阀”，为香港的政治稳定提供
更有力的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孟
丽红表示，基本法的修订对香港选举制度
进行了根本性完善，香港居民参政方式与
空间均得到了提升，保障香港社会的整体、
根本和长远利益。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附件二更好地弥补了香港选举制度
的漏洞，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有
力的制度保障，顺应了香港社会盼望良政
善治、长治久安的主流民意。从香港角度来
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修法，将同香港国
安法一样，成为香港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
的有力支撑，为香港恢复繁荣稳定保驾护
航，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丽辉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主席李胥表示，这次人大修订基本
法是香港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建立一套
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选举制度，完善相关
各级选举制度措施的出台，是推动香港民
主制度循序渐进向前发展，保障港人行驶
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在“一国两制”发
展过程中的具有重要里程碑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港龙会会长魏明德表
示，修订中对选委会的调整，充分体现了
基本法的均衡参与原则，让立法会发挥符
合基本法规定的功能，同时也完善和坚持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这对于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基本
法的权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都
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新的选举制度符
合香港实际情况和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利
益，有效维护香港特区政府宪制秩序，提
高特区政府管治效能，为香港未来的繁荣
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杨勋表示，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正是中央对香港负责任的体现，将
更有效扶助香港拨乱反正，确保“一国两
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修订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将提升香港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
性，确保“爱国者治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委员叶建明表示，基本法修
订案的通过，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回归以来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的
制度漏洞和缺陷，依据宪法权力，采用

“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的立法工作顺利完成。这是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的长治久
安、繁荣稳定的重要之举。具有深远的政
治意义、宪制意义和法律意义。“通读附
件一和附件二，这是为选举制度加装‘安
全阀’，确保特区管治权掌握在爱国爱港
人士手中。”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
主席施维雄表示，国家多次出手，杜绝

“修例风波”乱局重演，确保750万港人
福祉不被“揽炒”，协助香港社会修复裂
痕避免走向“爆煲”……从香港国安法
到附件一及附件二，坚实的政治基础基
本确立，深层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绊
脚石已出局和清除。接下来，恢复经济、打
拼民生应成为750万港人的共同期盼和
共同行动。

港 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坚 决 支 持 基 本 法 修 订 案

（上接1版）
“学与不学不一样，重不

重视不一样，抓与不抓不一
样。”省政协秘书长汪爽深有
感触地说。

“专题调研和专题座谈
会，充分体现省政协对市县政
协的真切关心、有力指导。”
乐平市政协主席潘赛新表示，
作为当地政协第一责任人，将
第一时间向党委请示汇报工
作，宣讲解读好中央和江西省
各项政策规定。

“要把上级政协‘加强联
系指导’与本级政协‘发挥

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形成
工作合力。”陈俊卿介绍，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情况，已列入省委年度
督查工作计划，将于近期赴各
地实地督查，并适时分类通报
全省。

“要学明白、对准标，讲
担当、善作为，会商量、能成
事，结合实际列出时间表，抓
紧抓细抓到位。”姚增科说，
要探索具有江西特色的经验，
保障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效发
挥，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